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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经许可砍自家树也犯法
一村民因此获刑并被罚款千元

□通讯员 吕霞 马新华
□记 者 王颜

本报泰安 11月26日讯
新泰一村民因未经林业部
门许可擅自采伐自己所种
的树木，被法院一审以滥伐
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
月 ，缓 刑 一 年 ，并 处 罚 金
1000元。

经审理查明，2 0 0 8年 6
月，被告人新泰一村民杨某
在未办理《林业采伐许可证》

的情况下，私自委托他人砍伐
自己于2003年栽种的107号
速生杨树143棵。2008年10月
22日，杨某被新泰市公安局
林业公安科抓获。

近日，法院经审判认为，
被告人杨某违反森林法规定，
在未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
下，擅自采伐林木，情节严
重，其行为构成滥伐林木
罪。鉴于被告人归案后认罪
态度好，对其予以从轻处罚，
遂作出上述判决。

25日，记者在环山
路东段看到，一棵树上
挂了近 10件衣服，不仅
有碍观瞻，还给树木造
成一定伤害。
本报记者 刘丽 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
林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
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
许可证，按许可证的规定
进行采伐。农村居民采伐
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
的林木，由县级林业主管
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、镇
人民政府审核发放采伐
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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